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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於 2000年 4月 12日的會議上通過了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全面及即時的一站

式緊急支援服務」的動議。同年 12 月，本會在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的資助下成立了全港
第一間性暴力受害人危機中心──「風雨蘭」(RainLily)。 

 
在 2003年，本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就「風雨蘭」的服務進行檢討。檢討結果顯示「風

雨蘭」的服務得到性暴力受害人及有關專業人士的高度評價，肯定了「風雨蘭」提供的一

站式緊急支援服務。 
 
「風雨蘭」在過去五年，成為服務性暴力受害人的主要單位： 

 風雨蘭處理的強姦個案 警方接報的強姦個案 
2001 36 95 
2002 94 95 
2003 133 70 
2004 143 92 
2005 156 99 

 
政府進行的服務檢討 
 
 在「風雨蘭」的三年先導計劃完成時，政府沒有依照承諾對計劃進行檢討；在 2005
年 12月 15日，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在不足兩個月內第二次討論性暴力受害人服務的議題
時，政府才承諾於 2006年進行檢討。 
 在過去六個月，政府在檢討該項服務時，可說是一直閉門造車。在檢討的過程中，曾

服務性暴力受害人的非政府機構、性暴力受害人及相關的非政府機構都沒有機會參與其

中。同時，政府亦沒有公佈對「風雨蘭」服務的檢討結果，使社會無從得知為何要放棄運

作五年的服務模式，從新設計一個新的服務模式。 
 
對新服務模式的意見 
 
 政府在提交予福利諮詢委員會的文件中表示，新服務模式將按照五項基本原則進行

（詳見該文件第 6 段）。然而，政府完全忽視了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的服務的首要原則應



2 

該是「一站式的緊急支援服務」。 
 
社會福利署於 2002 年制定的《處理性暴力個程序指引》列出由「風雨蘭」向警方舉

報的強姦個案處理程序，該程序為受害人提供的「一站式服務」，取得良好的果效，使受

害人可以在一個舒適、專為性暴力受害人而設的服務單位內接受警方、醫院、法醫及社工

的服務，真正讓受害人不必奔走於不同服務單位之間。政府的檢討並沒有按照「一站式服

務」的方向去檢視現有服務，更沒有以此為原則規劃新服務，實在是性暴力受害人服務的

一個倒退。（詳見附件一） 
 
 政府提出的五項基本原則在內容上固然有不足之處，在執行的層面，新的服務模式亦

未能落實這五項基本原則。 

原則一 「為受害人（不論性別）及其家人提供適時、專業及專門的 24小時服務 

! 政府建議在 12個區內，每區安排 2-5名指定同工負責此項服務。參與服務的社工
的人數眾多（24至 60名），每位社工每年服務的個案數目可能少於 10個，影響經
驗的累積，難以建立服務性暴力受害人的「專業」水準，而且負責社工要同時兼

顧其他服務，亦難以達到「專門」的服務原則。 
 
原則二 「為受害人提供方便的接觸點，讓來自本港不同區域的受害人都能容易獲

得服務」 
! 政府建議在 15間醫院的急症室安排合適的地點，讓受害人錄取口供及接受情緒支
援。然而，受害人需要的不只是方便的接觸點，她們更需要一個安全、有安全感、

有私隱、舒適的地點。15間醫院的急症室是否全部能提供這樣的地方，實成疑問。 
! 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以及醫務社會服務部作為服務接
觸點，雖然能建立廣泛的網絡，不過，這些服務點的人流眾多、使用者背景有很

大差異，對於處於危機狀態的性暴力受害人來說，實在是一個非常不適合的面談

地點。在晚間，受害人則可能要去到位於新界西的家庭危機中心接受服務。這種

安排不單未能為受害人提供合適的接觸點，更可能打擊受害人的求助動機。 
 
原則三 「透過更妥善的服務協調，盡量減少受害人須通過的不同程序及複述事件

的經過」 
! 政府建議受害人在 15 間醫院的急症室接受緊急醫療服務，如有需要接受跟進服
務，則需轉介往 4間醫院的婦產科或家庭醫學診所。這個安排，比廣華醫院現時
由急症室提供所有醫療服務的安排，是一個倒退。新的安排使受害人可能需要由

一間醫院的急症室轉往另一間醫院的婦產科接受不同的服務，無可避免地逼使受

害人在服務過程中接觸更多不同的工作人員，與「盡量減少受害人須通過的不同

程序及複述事件的經過」的原則相違。 
 
原則五 「發揮相關服務單位的協同效應」 
! 新的服務模式將由社會福利署及非政府機構分別服務日間及夜間的求助者；在日
間，求助熱線仍由非政府機構接聽，服務則由 12個區的社會福利署社工負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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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服務沒有一個中央督導機制，結果是否能「發揮相關服務單位的協同效應」？

還是「人人專責，沒人負責」？ 
 
儘管新的服務模式將以個案管理的方式協助受害人，然而，這個新模式忽視一個一站

式的場所對受害人的重要性。專門服務性暴力受害人的中心，能為受害人提供安全及安全

感，讓受害人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得到情緒的支援。這個環境，與專責社工的陪同是同

樣重要的。 
 
新的服務模式沒有提及是否會增加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醫

務社會服務部的資源。如果不增加人手，要求社會福利署同工承擔為性暴力受害人提供「專

業、專門」的服務，對受害人、現有服務使用者及同工都是一個不合理的安排，使新服務

及現有服務的質素都成為疑問。 
 
服務單位之間的配合，當然可能取得協同效應。但是，當參與的單位及人員數目過多，

又缺乏督導的機制，卻可能得到反效果。「協同效應」不應成為不肯投入額外資源的掩飾。 
 
另外，我們亦關注到，新服務模式將如何回應決定不報警求助的受害人的需要。目前，

「風雨蘭」的服務個案中，有約一半的求助者決定不報警。日後，新服務模式如何繼續鼓

勵不想報警的受害人求助？工作人員（尤其是社會福利的同工）又如何協助這些受害人？ 
 
建議及要求 
 
 我們認為，政府提出的新服務模式反映出有關部門對性暴力受害人服務認識不足；服

務的基本原則未能充份回應受害人的需要，在執行的層面，新的服務模式的質素實在令人

存疑。 
 
我們要求政府正視性暴力受害人面對的處境及需要： 

1. 以「一站式服務」作為設計新服務模式的基本原則； 
2. 就新服務模式諮詢非政府機構、性暴力受害人及公眾的意見； 
3. 為性暴力受害人支援服務提供整體的服務資源，按服務需要增加實質的服務人手。 



4 

附件一 
風雨蘭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與政府提出的新服務模式之比較 
 風雨蘭一站式緊急支援服務 新服務模式 

求助

熱線

電話 

- 「風雨蘭」求助熱線專門為性暴力受害人服
務，由義工及輔導員接聽，鼓勵受害人求助

- 緊急個案即時轉交當值輔導員處理，避免受
害者在機構間不斷被轉介的情況 

- 除求助電話外，亦設有 24小時專業人士傳
呼轉介服務 

- 求助熱線的服務對象除了性暴力受害
人外，更包括受家庭暴力、家庭危機

影響的求助者，未能鼓勵受害人求助 
- 熱線由非政府機構負責，日間個案需
轉介往社會福利署 12區內 2-5位專責
社工的其中一位；機構間交接個案，

容易出現延誤甚至處理不當的情況 
緊急

醫療

服務 

- 廣華醫院急症室內安排特別診療室，加強保
障受害人私隱； 

- 急症室醫生按風雨蘭同工提供之個案簡介
進行診療，盡量避免要求受害人重覆個案情

況； 
- 廣華醫院與風雨蘭及其他急症室已建立跟
進性暴力受害人之醫療服務流程，確保有關

程序得以順利及完滿執行； 

- 受害人可到 15間醫院急症室求助 
- 有待澄淸：每間急症室的安排如何安
排能顧及受害人私隱 

- 有待建立：每間急症室是否能按其具
體情況建立受害人之醫療服務流程？ 

跟進

醫療

服務 

- 廣華醫院急症室由女醫生提供性病檢查，以
及按需要提供跟進服務。 

- 受害人需專往婦科診所或家庭醫學專
科診所接受醫療跟進服務，甚至需轉

往另一間醫院接受服務 
- 有待澄清：跟進服務是否全部由女醫
生提供？ 

法醫

檢查 
72小時內發生之強姦個案，可安排於風雨蘭內
進行法醫檢查。 

- 於急症室內進行法醫檢驗 
- 有待澄清：每一間急症室如何在人流
眾多的情況下顧及受害人的私隱，作

出適當安排 
報警

程序 
- 在受害者同意下，風雨蘭可代受害者將案情
向油麻地當值警管舉報，減免受害者覆述受

害經驗； 
- 油麻地警署安排警員到風雨蘭為受害人錄
取口供，使受害人不必奔波，在風雨蘭一個

較為熟悉的環境下錄取口供； 
- 油麻地警署已安排指定調查小組，專門處理
由風雨蘭轉介之報警個案；及專責聯絡警員

加強警方與危機中心的合作。 
- 油麻地警署會將個案轉介往案發地點警
區，並提供已錄取之口供，減少受害人重覆

講述案情。 

- 如受害人先到急症室，可能可以安排
在急症室錄取口供 

- 如受害人先到警署，則在警署錄取口
供 

- 如受害人先到社會福利署或新的綜合
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未知錄取口供

地點 
 

住宿

服務 
- 轉介往其他機構的婦女避護中心或臨時宿
舍 

- 於新界西設立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
援中心將提供短期避靜設施 

- 有待澄清：該設施如何確保受害人的
安全及提供安全感 

 


